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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很多學生從校園畢業之後，不管是到在就業博覽會上或是求職網站上登錄，還是學長姐的人脈

介紹，在丟出上百份履歷表之後，然後透過重重的面試，總算等到公司的通知，可以上班了。

從踏進公司的大門那一刻開始，就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，也就是進入了勞動契約的僱用關係狀

態，這種社會關係有別於過去的在學校的師生關係或是家庭的親屬關係，進入勞資之間的僱用關

係，是一種社會關係上的「質變」，也就是進入一種勞動力與薪資報酬之間交換的正式關係，而

且還受到國家公法的介入保障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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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僱、派遣 or 承攬?

進入企業職場工作，就等於是被該企業所僱用嗎?

過去是絕大多數是如此，不過當今勞資關係的多元發展，各種勞動派遣、自然人承攬、或是以合

夥甚至是合作社方式共同勞動，都並非受勞基法所保障的範圍。

實務上，目前台灣許多電子、電信等產業，在面試時都是由該企業主管面試，不過在面試過通知

錄取時，卻是由人力派遣業者通知求職者直接到該企業報到上班，到企業報到當天才知道，你是

受僱於人力派遣公司的情事。求職者必須確認到底雇主是那一方，以免一旦發生勞資爭議，連要

向哪一方爭取權益都無所適從。

由於目前台灣並無規範勞動派遣的法令，因此，許多企業以勞動派遣來當作試用新進員工的功能

，等到一年之後在於派遣勞工當中挑選成為正式員工；或是當成定期契約工來調節短期或急性的

產能需求。有能力的大企業將雇主責任轉嫁給小勞動派遣公司，然後小型勞動派遣公司又以書面

契約讓派遣勞工自願自動地消滅僱用關係，以免除雇主責任，於是勞基法的雇主責任就在神祕的

三角關係中被消失了。

派遣工的雇主是誰?

以今年(2008)

一月初，英業達爆出一百多名派遣工被裁員事件為例，就能看出勞動派遣模式如何普及地被電子

業者運用。替HP

 2 / 8

Phoca PDF

http://www.phoca.cz/phocapdf


社會安全

發佈：2018-03-29, 週四 17:39
點擊數：18996

惠普代工生產筆電的英業達集團從去年底就開始放無薪假，年初驚傳將裁員一百多人。後來英業

達說明，這一百多人是2017

年九月開始雇用的派遣工，當時是為了專案的生產，因此英業達表示是勞動派遣契約到期後終止

，這一百多人與英業達無關。

當然，也有以「自然人承攬」業務的方式來規避雇主責任。過去一般承攬業務都是以法人組織承

接，例如營造公司承攬公共工程、廣告設計公司承攬商品廣告影片拍攝等等，這些承攬者之下都

會僱用許多員工來執行業務，因此這些員工是在受僱狀態勞動，受到勞基法等法令保障。不過，

現在有越來越多企業要求企業內所屬員工簽訂「自然人承攬契約」，以「假承攬、真僱用」的方

式躲避雇主責任，這都是初入職場的求職者必須注意的。

進入試用期，要注意哪些?

新到職員工即使是真的「直接受僱」於企業，通常企業會與員工之間約定一到三個月不等的「試

用期」，作為勞資雙方磨合試探的階段。不過試用期間，還是受到勞基法的保障，因此那種「試

用期間沒有保勞保」、「試用期間工作不滿七天就離職沒有薪資」、「試用期間薪資低於基本工

資」等等說法，這些都是違法的。

試用期後不續聘，企業要支付資遣費嗎?

勞動部在1997

年勞基法施行細則修正時，將原有的「試用期間不得超過四十日」的規定刪除了，之後勞動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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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函指出，「勞資雙方依工作特性，在不違背契約誠信原則下，自由約定合理之試用期，尚非

法所不容。」因此，雖然勞基法當中，沒有試用期的文字，不過還是允許勞資雙方自由約定試用

期限，不過，勞動部接下來說，試用期當中或是試用期屆滿的時候，雇主要終止契約的話，還是

要依照勞基法第11、12、16及17

條的規定辦理，也就是說必須符合相關解雇要件，必須給付資遣費，也要預先告知。

也就是說，目前依據勞基法資遣費的計算，2005

年後的年資，每一年應給付0.5

個月平均薪資的

資遣費，以試用期三個月為例，

如果試用期滿，就要給付資遣費1/8月薪，薪資2.4萬元，必須給付3千元資遣費。

不過，法院的見解，並不認同

勞動部上述解釋函的看法。高等法院91年勞上易27

號就認為，試用期間因仍屬正式勞動契約的「前階試驗、審查階段」，所以勞資雙方可以隨時終

止契約，而且無須勞基法的法定終止事由。因此也不需給付資遣費。同時學界也認為「試用勞動

」的特質，勞資’

雙方都在試驗階段，要終

止契約的話，企業舉證的強度不需要像勞基法11、12

條那麼強。例如，勞基法第11

條第五款勞工要「確不能勝任」才能終止契約，不過針對試用期勞工，則只要「大致不能勝任」

就可終止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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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「最低服務年限」，勞工要賠違約金嗎?

新到職員工很可能都會被要求簽訂必須任職滿一定期限，否則就要賠錢的「最低服務年限」的違

約金約定。這種約定很普遍，例如:

很多航空公司對於新進的

機師與空服員都有此約定，華航就與機師簽定20

年的最低服務年限，長榮航空則與空服員簽定3

年，許多判例法院認定為合法:「簽20年約只幹8年多機師判賠華航439萬」、「

空難後離職違約？法院判空服員賠復航11萬」。

另外也會因為有些工作必須製作制服，例如銀行員、專櫃小姐等，如果沒有服務一定期間必須賠

償制服製作成本。這關鍵主要在於企業對於新進人員是否有提供培訓，而且違約金與企業培訓成

本相符合，這個約定才會認定是合法的。

目前勞基法第15-1

條當中禁止懲罰性的違約金，除非要符合兩個要件：「雇主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，並提供該

項培訓費用者。」、「雇主為使勞工遵守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，提供其合理補償者。」不過，如

果是不可歸責於勞工的事由(例如:企業裁員倒閉)，勞工並不用支付違約金。

那如果是試用期間或屆滿，勞工主動離職，那如果有簽訂「最低服務年限」約定，勞工要賠償違

約金嗎?

 5 / 8

Phoca PDF
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paper/986853
https://pnn.pts.org.tw/main/2016/07/22/%E7%A9%BA%E9%9B%A3%E5%BE%8C%E9%9B%A2%E8%81%B7%E9%81%95%E7%B4%84%EF%BC%9F-%E6%B3%95%E9%99%A2%E5%88%A4%E5%BE%A9%E8%88%AA%E7%A9%BA%E6%9C%8D%E5%93%A1%E9%9C%80%E8%B3%A011%E8%90%AC/
https://pnn.pts.org.tw/main/2016/07/22/%E7%A9%BA%E9%9B%A3%E5%BE%8C%E9%9B%A2%E8%81%B7%E9%81%95%E7%B4%84%EF%BC%9F-%E6%B3%95%E9%99%A2%E5%88%A4%E5%BE%A9%E8%88%AA%E7%A9%BA%E6%9C%8D%E5%93%A1%E9%9C%80%E8%B3%A011%E8%90%AC/
https://pnn.pts.org.tw/main/2016/07/22/%E7%A9%BA%E9%9B%A3%E5%BE%8C%E9%9B%A2%E8%81%B7%E9%81%95%E7%B4%84%EF%BC%9F-%E6%B3%95%E9%99%A2%E5%88%A4%E5%BE%A9%E8%88%AA%E7%A9%BA%E6%9C%8D%E5%93%A1%E9%9C%80%E8%B3%A011%E8%90%AC/
http://www.phoca.cz/phocapdf


社會安全

發佈：2018-03-29, 週四 17:39
點擊數：18996

依照試用期是勞資雙方的「前階試驗、審查階段」的見解，勞資雙方都在觀察彼此是否合適，因

此勞資雙方都具有保留終止契約的權利，所以，勞工如果在試用期間或屆滿主動提出離職，並不

受到「最低服務年限」的限制，不用支付違約金，也不用受到「競業禁止」條款的規定。

什麼?跳槽要賠錢?

新到職員工除了可能會簽訂前述的「最低服務年限」約定之外，可能還會被要求簽定「競業禁止

」條款，也就是說，禁止勞工離職之後至相同性質的行業工作，否則必須負擔賠償費用。一般而

言，在台灣的高科技產業最普遍，這是企業為了防堵期研發成果，其巨大的商業利益可能會被高

階研發人員的跳槽治競爭對手，而毀於一旦，因此，都對掌握營業秘密的高階工程師或經理人簽

定此條款。

不

過，

過去由於

簽訂情形太過浮濫

，限制了許多勞工自由選擇職業的憲

法賦於的基本權。例如2010

年鴻海發生向離職者求償敗訴的事件「

封殺跳槽員工，鴻海敗訴，競業禁止條款太苛，垃圾車司機都不能做

」因此，勞基法在2016年修法新增了第9-1

條，明訂了四個離職後競業禁止的要件：「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利益。」、「勞工擔任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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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位或職務，能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。」、「競業禁止之期間、區域、職業活動之範圍及

就業對象，未逾合理範疇。」、「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。」所以說

，重點是勞工是否有接觸到營業秘密，而且雇主是否有合理的補償方案，畢竟競業禁止是嚴重妨

礙到勞工的職業選擇自由，所以必須要相當的正當理由。另外勞基法同條也規定，競業禁止只能

約定兩年，超過兩年的都一律縮減為兩年。

如果是定期契約工呢?

新到職勞工，還必須注意所簽訂的契約是定期契約還是不定期契約，一般企業招聘員工時，應該

都會聲明。一般勞工當然都希望能夠在一家公司持續穩定就業，也就是簽定不定期契約，而且勞

動契約終止才會有資遣費，不過如果是定期契約就沒有資遣費的問題，因為勞資雙方在受僱時，

就已經事先知悉僅有工作一定期限，因此，期限一到就自動解除契約，並不是非自願離職，雇主

自然沒有資遣費的給付責任。

不過，定期契約也不是任何工作

都能夠簽定的，因為勞基法明定:

僅有：定期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與特定性這四類工作能夠簽訂定期契約，所以只要是常態性、持

續性的工作，例如:

銀行的收銀人員、半導體廠的研發工程師，除非是事有臨時性的緊急需要，否則都很以定期契約

來任用。

而且依據勞基法第九條，一旦定期契約到期，老闆沒有反對讓你繼續做下去的話，那就自動成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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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期契約。另外，如果定期契約到期之後，老闆馬上在跟你簽訂另一個定期契約，只要兩契約

中間沒有超過三十天，法律上都會被視為是一個連續性的不定期契約。

 

 

 

 

作者  張烽益   為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、台灣勞工陣線研究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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